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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家禮》及其《儀禮經傳通解》之
〈家禮〉辨異 

張經科 

［摘 要］ 

本文旨在辨明朱熹所編兩部禮書中同名部分之差異，以其有編修當世可行之

禮與編次重整古禮之異，有體例規模大小之異，有謹守《儀禮》儀節之大體與新

制古禮分類而增益新篇之異，有另立〈通禮〉為禮文之本，與另取《禮記》及經

史雜書說禮之文以附禮篇之異等。全篇分別論述：一、朱熹以《儀禮》為三禮儀

法度數之本經，《禮記》乃其義説，而《周禮》雖視之為禮之綱領，然僅具旁證

之功能；二、朱熹裁酌古禮以成當世之《家禮》；三、朱熹編修《儀禮經傳通解》

〈家禮〉之意義；四、朱熹博古通今、明禮致用之治禮之道。總結全篇，以《儀

禮經傳通解》之〈家禮〉一類，在能明確劃定古禮之施行範疇，而不為禮制儀節

之吉凶所限，有利旁搜〈家禮〉之相關禮法，擴大對禮典義說之融貫會通。另《家

禮》體例已具備經、傳合編之雛形，甚至有先傳後經之情況；且留心於承襲古禮

與適用俗禮間之差距，以為當世之用，期能對外有抵禦道、釋禮俗之本，對內有

敦化導民之功。此外，亦附帶指出朱熹晚歲親定之《儀禮經傳通解》，因未能達

成原先《儀禮集傳集註》所欲裒輯諸家要說之善者，遂不得不降格為一家注疏之

「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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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朱熹（1130-1200）《家禮》一書與其《儀禮經傳通解》之〈家禮〉，因同名

之故，而為清人王懋竑（1668-1741）舉以證說宋、明兩代曾混為一書，1以兩者所

載之儀節同中有異而繁簡不一故也。察《家禮》一書之編成時間，據王懋竑《朱

子年譜．年譜考異》之載，係成於宋孝宗乾道六年（1170），朱熹時年四十一歲，
2是《家禮》一書當為朱熹中歲之年已著手編次之禮書3。至於《儀禮經傳通解》一

書，則是至朱熹易簀之際，猶未能脫稿之新編禮書4。大陸學人王燕均（1958-）、

王光照（1953-）對此兩書中名稱相同之處，曾作出如下清楚之區隔： 

 

朱熹撰述《家禮》是以封建的宗法理念為核心的，而其禮儀形式，也正是

為貫徹和推行宗法制度服務的。朱熹站在理學家的立場，標榜這種制度的

建立乃「天理之自然」，因此，它在社會家庭間的運行是非人力所能改變

                                                 
1 ［清］王懋竑〈《家禮》考〉云：朱熹「《文集》、《語錄》自〈家禮序〉外，無一語及《家

禮》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禮〉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禮經傳通解》

中〈家禮〉六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禮》也。」見王懋竑著，何忠禮（1938-）點校：

《朱熹年譜》（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 10 月，1 版 1 刷）之《年譜考異》卷一，頁 318。 
2 ［清］王懋竑《朱子年譜•年譜考異》卷一，於「六年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

孺人」之下注云：「《年譜》有『家禮成』一條。」同前註，頁 313。 
3 王懋竑因不信朱熹於庚寅年居母喪時，能輯成《家禮》一書，而刪去舊本《年譜》中「《家

禮》成」之載。然此舉已難令今人所信服，如錢穆（1895-1990）先生、上山春平（1921-2012）、

陳來（1952-）、束景南（1945-）等重要學者，皆對王懋竑之疑不表贊同。茲舉陳來之說

以括其餘，其〈朱子《家禮》真偽考議〉一文曾論證云：「如果根據各種證據表明朱子四

十一歲（庚寅）時並未著成《家禮》一書，那也只是否定了《家禮》成於庚寅的可能，

並不能排除《家禮》在以後才完成的可能性。事實上，《年譜》也說，四十一歲居母喪時

先成喪祭禮，服除之後年歲間，又推之於冠婚。所謂『又推之於冠婚』本來也不即是說

庚寅年即推之冠婚，『又』即後來之意。《年譜》將《家禮》成一年繫於庚寅年下，亦出

於無奈，因為〈家禮序〉沒有年月，既然《家禮》中的〈祭禮〉的寫作可以追溯到居喪

時，所以也就只得繫在庚寅了。」（收入氏著：《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北京：商務印書

館，2004 年 12 月，1 版 2 刷，頁 150。） 
4 ［元］脫脫（1314-1355）等撰：《宋史．道學傳三．朱熹》載：「又有《儀禮經傳通解》

未脫稿。」（見氏撰：《宋史》（臺北：鼎文書局，1983 年 11 月，3 版），冊 16，卷四百

二十九，頁 12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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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也是每個家庭成員所必須無條件服從和遵守的。以此來統一每個

封建家庭和家族的操作標準和行為準則，就可以進而統馭整個國家的社會

秩序，使其全部納入「天理」的軌道。 

顯然，朱熹此處的「家禮」，與他在《儀禮經傳通解》中所闡釋的「家禮」

是有所不同的，它不是那種傳統意義上專用的「貴族之禮」，而是通用于

整個社會的、更多地考慮到社會普通家庭的「庶民之禮」。5 

 

此將朱熹《家禮》一書內容之適用階層，定位為普通家庭的「庶民之禮」，而有別

於《儀禮經傳通解》中之「家禮」為傳統意義上的「貴族之禮」。此論儘管明達曉

暢，然將《家禮》的適用階層，歸屬為普通家庭的「庶民之禮」，則猶有商榷之處，

蓋觀諸《家禮》卷首之〈通禮〉篇題下，朱熹注云： 

 

此篇所著，皆所謂有家日用之常禮，不可一日而不修者。6 

 

其中「有家」云者，當即為卿大夫之家。7又〈通禮〉篇之〈祠堂〉章題下，朱熹

亦注云： 

 

                                                 
5 見［宋］朱熹編撰，王燕均、王光照校點：《家禮》，〈校點說明〉，收入朱熹撰，朱傑人

（1945-）、嚴佐之（1949-）、劉永翔（1948-）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7 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年 12 月，1 版 1 刷），頁 857-858。按此

處所謂的「封建家庭和家族」云云，不是指周代「封建」的封邦建國之原意，而係指朱

熹所處之宋王朝時代之社會型態，否則即難稱《家禮》乃通用於「社會普通家庭的『庶

民之禮』」。 
6 見［宋］朱熹編撰，王燕均、王光照校點：《家禮》，卷第一，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

第 7 冊，頁 875。 
7 如《尚書．皋陶謨》篇云：「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漢武帝時任諫大夫）

〈傳〉曰：「卿大夫稱家。」見［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574-648）等正義：《尚

書正義》，《十三經注疏》（臺北：藝文印書館，1997 年 8 月，初版 13 刷，影印清嘉慶二

十年［1815］江西南昌府學本），卷 4，頁 61。蓋「有家」之「有」，為語言學中加在詞

根前之構詞，即前綴，或稱之為「詞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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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

也，……然古之廟制不見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不得為者，故特以

祠堂名之，而其制度亦多用俗禮云。8 

 

是朱熹以卿大夫家之名位身分，以擬於古來帝王、諸侯階層之宗廟，而以「祠堂」

名之；反觀「今士庶人之賤」者，其力多所不能及於此。是以《家禮》一書之適

用階層，當以卿大夫仕宦家族內之禮儀為主，而後或可及於以詩禮傳家之士人門

第。此外，朱熹〈家禮序〉一文嘗云： 

 

凡禮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

昏、喪、祭儀章度數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不可以一日

而不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9 

 

亦可由此中所言禮之「施於家者」觀之，此「家」恐非尋常人家，而當係有「名

分之守」的卿大夫之家。 

至若朱熹之《儀禮經傳通解》一書，其中心思想則是先確立《儀禮》為「三

禮」中之經禮，而不可將之視為進退威儀等微文小節之曲禮。蓋朱熹於「三禮」

之學，甚是尊崇東漢鄭玄（127-200）之說，以其「考禮名數大有功，事事都理會

得」。10然而對鄭玄所主張之《周禮》為經禮之說，11則持不同之見解。朱熹在《儀

                                                 
8 見［宋］朱熹編撰，王燕均、王光照校點：《家禮》，卷第一，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

第 7 冊，頁 875。 
9 見［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4 冊，

頁 3626。 
10 見［宋］黎靖德（壯年 1263）輯：《朱子語類》，卷八十七，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

第 17 冊，頁 2942。又，朱熹於〈乞討論喪服劄子〉之附〈書奏藳後〉云：「斬衰三年，

嫡孫為祖，法意甚明。而《禮經》無文，但傳云『父没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不見本

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年』，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

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諸侯父有廢疾，不任國政，不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

『天子諸侯之服皆斬』之文，方見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而《禮經》之文誠有闕略，

不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見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十四，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0 冊，頁 686-687。）亦可見朱熹對鄭玄之推重。 
11 《禮記．禮器》篇云：「故經禮三百，曲禮三千，其致一也。」鄭玄注曰：「經禮，謂《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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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經傳通解．篇第目錄序題》引《漢書．藝文志》一文下之按語曰： 

    

蓋《周禮》乃制治立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不該攝，禮典固在其

中，而非專為禮設也。故此志列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不曰《周禮》，

自不應指其官目以當禮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禮，或以數官通

行一事，亦難計其官數以充禮篇之數。至于《儀禮》，則其中冠、昏、喪、

祭、燕、射、朝、聘，自為經禮大目，亦不容專以曲禮名之也。 

 

據此更進而考證「經禮三百，曲禮三千」之內容，曰： 

 

經禮固今之《儀禮》，其存者十七篇。而其逸見於它書者，猶有〈投壺〉、

〈奔喪〉、〈遷廟〉、〈釁廟〉、〈中霤〉等篇。其不可見者，又有《古

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數十篇，及河間獻王

所輯禮樂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逸在其間者，大率且以〈春官〉所

領五禮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禮，則皆禮之微

文小節，如今〈曲禮〉、〈少儀〉、〈内則〉、〈玉藻〉、〈弟子職〉篇

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車

旗之等，凡所以行乎經禮之中者，其篇之全數雖不可知，然條而析之，亦

應不下三千有餘矣。12 

 

朱熹既視冠、昏、喪、祭、燕、射、朝、聘等禮為經禮大目，則《儀禮》較諸不

專為禮而設的《周禮》，更顯而易見地當居於「經禮」之地位，然觀夫「經禮三百」

者，自非傳世的《儀禮》十七篇所能該括，遂有逸見於它書者與後世所不可見者，

以及《漢書．藝文志》明載之《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加以

河間獻王劉德（?-130.B.C.）所輯五百餘篇，凡有散逸於其間者，倘以《周禮．春

官》篇所指「五禮」之標準檢索之，則原初之經禮三百篇當可得而全之。其次，

                                                                                                                             
禮》也。《周禮》六篇，其官有三百六十。曲猶事也，事禮謂今禮也。禮篇多亡，本數

未聞，其中事儀三千。」文見［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正義》，《十三

經注疏》，卷 23，頁 459。 
12 以上兩段引文皆見於［宋］朱熹編撰，王貽樑（1948-）校點，呂友仁（1939-）審讀：《儀

禮經傳通解》，〈篇第目錄序題〉，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 冊，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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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曲禮三千」云者，朱熹以其全係禮儀中相對瑣細微末之諸多規章，然不論

其分屬「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度，以及儀衛祭祀之器物、宗廟

昭穆，與依身份等級而定之衣冠服制、車乘旌旗之尊卑差異，凡此種種，分析其

所施行於經禮之大目者，亦當足有三千餘篇，凡此朱熹亦嘗以「小目」名之。13 

朱熹駁辨鄭玄說之關鍵處，在於視《周禮》非純粹之禮書，而係兼容天下事

的「制治立法、設官分職之書」，遂徹底排除於「經禮」、「曲禮」之範疇外，

由是世傳之《儀禮》終能重新扶正為「經禮」之中心典籍。蓋朱熹此說影響可謂

深遠，如清人皮錫瑞（1850-1908）《經學通論》一書中，即有〈論鄭注〈禮器〉

以《周禮》為經禮，《儀禮》為曲禮有誤，臣瓚注、《漢志》不誤〉一文，其文

曰： 

 

錫瑞案：〈禮器〉〈中庸〉諸書，所言三百三千，當時必能實指其數，後

世則無以實指之。鄭君以《周官》三百六十，與三百之數偶合，道斷以《周

官》為經禮，而強坐《儀禮》為曲禮，此由鄭君尊崇《周官》太過，而後

人尊崇鄭義又太過，一軒一輊，竟成鐵案。如孔疏所列《周官》七名，《儀

禮》五名，除所引《漢藝文志》外，皆不可據。以《周官》為「經禮三百」，

不過仍以其數偶合；以《儀禮》為「曲禮三千」，則以所引在「經禮三百」

下，而強坐為曲禮。據其說三千條止存十七篇，即篇有數條，亦比十七篇

幾增加百倍。十七篇計五萬餘言，加百倍當有數百萬言，當時如何通行？

學者如何誦習？且古書用簡策，必不能如此繁多，此不待辨而知其不然

者。《漢志》明以今之《儀禮》為經，而《周官經》附後，乃強奪經名歸

之《周官》，而十七篇不為經而為曲，與《漢志》尤不合。《漢志》引「禮

禮經三百，威儀三千」。韋昭曰：《周禮》三百六十官也，三百舉成數也。

臣瓚曰：禮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禮》三百，是官名也。師古

                                                 
13 《朱子語類》卷八十七載言曰：「『經禮三百』，便是《儀禮》中士冠、諸侯冠、天子冠

禮之類。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立如齊』之類，

皆是其中之小目，便有三千條。或有變禮，亦是小目。」（見《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17 冊，頁 2961-2962）鄭雯馨對此提出「組合／拆解」說以論述，云：「朱子以『組合式』

的觀點看待禮儀，即完整的儀式可拆解為各類細節，而各類細節又可重組為新的禮儀分

類。」見氏撰：〈《禮記．禮器》「經禮三百，曲禮三千」注釋異說及其影響探究〉，《臺

大中文學報》第 33 期（臺北：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年 12 月，頁 150），可備一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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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禮經三百，韋說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禮》

是也。韋以《周官》為禮經，顏以《儀禮》為威儀，是主鄭說。臣瓚以禮

經為《儀禮》，非《周官》，是不主鄭說。14 

 

事實上，對於臣瓚（西晉人，劉宋時已亡其姓）不主鄭說之判定，早見之於朱熹

《儀禮經傳通解．篇第目錄序題》之按語中，15雖說視鄭玄以《周禮》為經禮，《儀

禮》為曲禮為誤說之見解，在朱熹之前除臣瓚外，或不乏其人，然而朱熹之主張

則具有關鍵性之地位，此乃皮錫瑞所未明言之者。 

至於朱熹對「三禮」之各自定位，則是「《周官》一書，固為禮之綱領。至

其儀法度數，則《儀禮》乃其本經。而《禮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

義説耳」。16然而儘管朱熹視《周禮》為「禮之綱領」，但據《朱子語類》載廖德

明（乾道五年，1169，進士）之稟問中有云：「編喪、祭禮，當依先生指授，以

《儀禮》為經，《戴記》為傳，《周禮》作旁證。」17可知相對於《儀禮》和《禮

記》之經傳定位而言，《周禮》之實際功效僅限於旁證一途。18 

                                                 
14 見［清］皮錫瑞撰：《經學通論》（北京：中華書局，1989 年 4 月，1 版 5 刷），〈三．三

禮〉，頁 5-7。 
15 朱熹云：今按：……臣瓚曰：「《周禮》三百，特官名耳。經禮，謂冠、昏、吉、凶。」

蓋以《儀禮》為經禮也。而近世括蒼葉夢得（1077-1148）曰：「經禮，制之凡也；曲禮，

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大史執之以涖事，

小史讀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

諸儒之説，瓚、葉為長。（見於［宋］朱熹編撰，王貽樑校點：《儀禮經傳通解》，〈篇第

目錄序題〉，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 冊，頁 27-28。）此外，於《朱子語類》亦

載有朱熹之言曰：「人只是讀書不多。今人所疑，古人都有說了，只是不曾讀得。鄭康

成注『經禮三百』，云是《周禮》；『曲禮三千』，云是《儀禮》。某嘗疑之。近看臣瓚注

《漢書》云，『經禮三百』，乃冠、昏、喪、祭，《周官》只是官名云云。乃知臣瓚之說，

已非康成之說矣。」（見黎靖德輯：《朱子語類》，卷八十七，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

第 17 冊，頁 2962。） 
16 見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乞修三禮劄子〉，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

第 20 冊，頁 687。 
17 見黎靖德輯：《朱子語類》，卷一百十三，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18 冊，頁 3589。 
18 如朱熹於〈乞增修禮書狀〉一文，載有「所準行下州縣社稷、風雨雷師壇壝制度」，其

下之按語曰：「其文有制度而無方位。尋考《周禮》，左祖右社，則社稷壇合在城西」之

類也。見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1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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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朱熹裁酌古禮以成當世之《家禮》 

《家禮》一書之所為作，據朱熹〈家禮序〉一文云： 

 

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

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

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

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

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

以為一家之書。19 

 

蓋言傳世之《儀禮》十七篇，不論就廬舍、器物與祭服之體制，或日常生活之法

度言，均實已難行於南宋之世。是以當世好禮之通儒，參酌古來禮儀之遷變，而

更定新制者所在多有，如《朱子語類》載門人嘗問「四先生禮」，即程顥（1032-1085）、

程頤（1033-1107）、張載（1020-1077）與司馬光（封溫國公，1019-1086）等大儒

編修之《禮》書。其中，朱熹予司馬光之評價最高，曰：「要之，温公較穩，其中

與古不甚遠，是七八分好。」20此「七八分好」之論，亦可見朱熹對此有更求其全

善之志，嘗云： 

 

古禮於今實難行。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理一番，令人甦醒，必

不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21 

 

朱熹藉宣示古禮至當世已難遵行之立場，而言編修新禮之要，在於去古禮之繁，

僅須依倣古禮之大意即可。又云： 

 

                                                                                                                             
頁 932。  

19 見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家禮序〉，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4 冊，頁 3626-3627。 
20 見黎靖德輯：《朱子語類》，卷八十四，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17 冊，頁 2883。 
21 同前註，頁 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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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禮而裁酌其中，取其簡易易曉而可

行，必不至復取古人繁縟之禮而施之於今也。古禮如此零碎繁冗，今豈可

行！亦且得隨時裁損爾。22 

 

此則研判倘有聖人出而制禮，必順應當世之禮而裁量斟酌之，而以「簡易易曉而

可行」為原則，故對古禮之繁冗處，更須隨時裁損削減。朱熹此言皆歸本於《禮

記．禮器》篇「禮，時為大」23之說。 

然而朱熹所期待之「有聖人者作」，顯然未曾出現，儘管先儒亦曾致力於斯，

惜至多僅「七八分好」，是以在「禮樂廢壞二千餘年」後，當「須有一箇大大底

人出來，盡數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個碩果不食之

理」。24此碩果貨利在前而無人食取之喻，說明朱熹對於當世如此這般大人物之出

現，已無樂觀之想望。況其對修訂禮制應對古禮「盡數拆洗一番」之主張，亦難

覓有此共識之大儒，蓋克承前賢之專門禮學名家，至朱熹之世已罕聞其人。25因而

對刪修禮書一事，在朱熹之相關論述中，遂展現其一己之明確觀點，如： 

 

古禮繁縟，後人於禮日益疏略。然居今而欲行古禮，亦恐情文不相稱，不

若只就今人所行禮中刪修，令有節文、制數、等威足矣。26 

 

此說修禮之要，可就當世通行之禮而刪修之，使其具有行之有度之儀節、合宜規

範之等級，與合乎身分地位之威儀等三要件即可。此等觀點，則又歸本於朱熹揭

示修禮首重「理會大本大原」之說，以「古禮未必盡用，須别有箇措置，視許多

瑣細制度，皆若具文，且是要理會大本大原」。27蓋相對於古禮中繁冗之瑣細制度，

朱熹嘗舉孟子之言曰：「諸侯之禮，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年之喪，齊

                                                 
22 同前註，頁 2877-2878。 
23 見［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正義》，《十三經注疏》，卷 23，頁 450。 
24 見黎靖德輯：《朱子語類》，卷八十四，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17 冊，頁 2876。 
25 據《朱子語類》載：「古者禮學是專門名家，始終理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

身守而行之。凡欲行禮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禮，

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同前註，頁 2884-2885。 
26 同前註，頁 2877。 
27 同前註。 



 

56  2014 第十一屆兩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28以此中即點明禮之大本大原；蓋諸侯之

禮多儀節具文，而三年喪之服、食規範，則不論貴賤皆應遵循之者，方為禮之大

本大原。 

至此可知，編修禮書若能掌握禮義中之大本大原，則能進而回應前述因當世

禮俗而裁酌後所制定之新儀，在「禮，時為大」之原則下，「必不一切從古之禮。

疑只是以古禮減殺，從今世俗之禮，令稍有防範節文，不至太簡而已」。29於是乎

當依循古禮之不可行，而又不願徇世俗之鄙陋昏昧時，朱熹遂統攝古今差異而歸

納出：「古禮也須一一考究著所在在這裏，却始酌今之宜而損益之。若今便要理

會一二項小小去處，不濟事，須大看世間都得其宜方好」。30 

通觀朱熹修禮，一則以「簡易易曉而可行」為說，強調「必須簡易疏通，使

見之而易知，推之而易行」；31一則又舉「令稍有防範節文，不至太簡而已」為下

限，在「簡易」與「太簡」之間，朱熹實乃看重凡所施行於人世間之禮皆須恰當

合宜。然而此所謂恰當合宜之禮，其隆殺等級亦必隨世代之遷變而異，是以朱熹

編修《家禮》，其主要功效僅在於當時之世能落實可行即止，而非希求定於一尊，

以通行乎百代者也，故有云： 

 

今所集《禮書》也只是略存古之制度，使後人自去減殺，求其可行者而已。

若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衣服冠屨之纖悉畢備，其勢也行不得。32 

 

由此亦可得知朱熹之《家禮》，雖減殺古禮之繁縟，猶略存古儀之制度，非僅刪修

當世通行之禮而後成；且其成書，又望後世之人隨世俗人情之所需得自行刪減，

一以可行為準的，凡此皆可見朱熹修禮主張之一貫性。 

 

                                                 
28 見［漢］趙岐（108-201）注，題［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滕文公章句上》，《十三經

注疏》，卷五上，頁 89。 
29 見黎靖德輯：《朱子語類》，卷八十四，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17 冊，頁 2886。 
30 同前註，頁 2890。 
31 同前註，頁 2878。 
32 同前註，頁 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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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朱熹編修《儀禮經傳通解》〈家禮〉之意義 

朱熹對於禮書之編修，嘗謂：「非天子不議禮，不制度，不考文。這事要整

頓，便著從頭整頓，吉凶皆相稱」，故對「古禮也須一一考究著所在在這裏」。33

此引《禮記．中庸》之說，34既明指非天子不得論議禮之是非，不敢另制法度，亦

不得考訂書籍之名，而朱熹仍慨然欲從源頭起整頓禮書，欲一一考究古禮，使吉

凶之禮皆相稱合宜，其志以古禮雖不能盡行，但「人不可不知此源流」，35故考究

古禮，自當溯源尋本，以明歷代之遷變。是以朱熹亦嘗評論當朝之禮書曰： 

 

本朝修《開寶禮》，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禮》，

一時姦邪以私智損益，疏略牴牾，更没理會，又不如《開寶禮》。36 

 

於此可見朱熹對於《政和五禮新儀》之評價甚低，以致於遭逢「某人丁所生繼母

憂」時，以為「《禮經》必有明文。當時滿朝更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鬨

一場，後來只説莫若從厚。恰似無奈何，本不當如此，姑徇人情從厚為之。是何

所為如此？豈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識此禮者！然而也是

無此人」。37如此激憤之論，自係乎古禮考察之良窳，為此朱熹更慨歎曰： 

 

今日百事無人理會。姑以禮言之，古禮既莫之考，至於後世之沿革因襲者，

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度數，亦莫有曉者。差

舛譌謬，不堪著眼！38 

 

既然當朝《禮書》已不能令朱熹允洽信服，而古禮之沿革考訂，更乏人關注，於

是朱熹於晚歲耄年之時，乃致力於編次古禮經傳之書。 

 

                                                 
33 同前註，頁 2890。 
34 文見［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禮記正義》，《十三經注疏》，卷 53，頁 898。 
35 見黎靖德輯：《朱子語類》，卷八十四，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17 冊，頁 2886。 
36 同前註，頁 2882。 
37 同前註，頁 2885。 
38 同前註，頁 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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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熹《儀禮經傳通解》編修之源起及其書名之確立 

朱熹素知議禮、制度之事，非臣民之屬所可專行無忌，故於寧宗慶元二年

（1196）之〈乞修三禮劄子〉中，即嘗道出其修經、傳禮書之緣由，曰： 

 

熙寧以來，王安石變亂舊制，廢罷《儀禮》，而獨存《禮記》之科，棄經

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諸生又不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

其間亦有因儀法度數之實而立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率

用耳學臆斷而已。……故臣頃在山林，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説。欲以《儀

禮》為經，而取《禮記》及諸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禮者，皆以附於本經之

下，具列注疏諸儒之説，略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閲，無人抄寫，久之未

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不能就。……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

秘書省太常寺關借禮樂諸書，自行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數

間，與之居處，令其編類。雖有官人，亦不繫衘請俸，但乞逐月量支錢米

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臨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

候結局日量支犒賞，别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

之永久，使士知實學，異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39 

 

蓋朱熹對北宋神宗年間王安石當權之際，曾廢罷《儀禮》一事之影響，深以為憂，

故處江湖之遠時，即考訂其說，而端緒已見，然因私家無力克成，故藉君命特召

之便，欲求助於朝廷，望能撥付典籍、官屋與抄寫人等，而最終目標，則盼能成

為當朝帝王制作禮樂之依據。於此可見，朱熹以臣民之屬而論議禮、制度之事，

乃欲為當世帝君擬議制作之助也。 

然此劄終因朱熹去職離京而不及上呈，40至此編次古禮經傳之書遂成朱熹一人

                                                 
39 見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乞修三禮劄子〉，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

第 20 冊，頁 687-688。 
40 《朱子語類》載曰：「頃在朝，欲奏乞專創一局，召四方朋友習禮者數人編修。俟書成

將上，然後乞朝廷命之以官，以酬其勞，亦以少助朝廷蒐用遺才之意。事未及舉，而某

去國矣。」見黎靖德輯：《朱子語類》，卷八十四，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17 冊，

頁 2894。又［清］王懋竑《朱子年譜》卷四，於「二年丙辰，六十七歲。是歲，始修禮

書」之下注云：「先是，具奏欲乞修《三禮》，……會去國，不及上。」見氏著，何忠禮

點校：《朱子年譜》，頁 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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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歲最終之志業，且可預見此乃一樁難見其成之文化使命，因而對於助編之門人

寄望尤殷，遂告之諸弟子曰： 

 

某已衰老，其間合要理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及見其成與不見其成，皆

未可知。萬一不及見此書之成，諸公千萬勉力整理。得成此書，所係甚大。
41 

 

此外，朱熹亦已判知此一古禮經傳全書之成，恐非其暮年之有限精力所能周浹，

遂擘畫規模，欲偕諸門人一同致力於此。嘗云： 

 

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禮》篇目置於前，而附《禮記》於後。如〈射禮〉，

則附以〈射義〉，似此類已得二十餘篇。若其餘〈曲禮〉、〈少儀〉又自

作一項，而以類相從。若〈疏〉中有説制度處，亦當采取以益之。42 

 

謂此一新修古禮經傳之體例有三，誠如前引〈乞修三禮劄子〉所指，以《儀禮》

為經，取《禮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禮者，附於本經之下，並具列注疏文

中諸儒之説，此其一；其次，另將〈曲禮〉、〈少儀〉別作一項，此其二；而古〈疏〉

中凡論説制度者，亦采取以補益之，此其三。 

至於此書之命名，則有先後之異稱，且各有所指而不偏廢，據朱熹季子朱在

（1169-1239）於寧宗嘉定十年（1217），在南康道院首次刊行本書時，43為此書

所作之跋文有言，曰《儀禮集傳集註》者，為是書之舊名，於朱熹身後則專指〈王

朝禮〉十四卷，以其乃草定而未暇刪改者也；另曰《儀禮經傳通解》者，凡二十

三卷，細分之則有〈家禮〉五卷、〈鄉禮〉三卷、〈學禮〉十一卷、〈邦國禮〉

四卷等，蓋朱熹「晚歲之所親定，是為絶筆之書」。44文中，朱在曾細舉《儀禮經

                                                 
41 見黎靖德輯：《朱子語類》，卷八十四，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17 冊，頁 2889。 
42 同前註，頁 2888。 
43 參見［宋］朱熹編撰，王貽樑校點，呂友仁審讀：《儀禮經傳通解》，〈校點說明〉，收入

《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 冊，頁 3。  
44 朱在跋文，見於［宋］朱熹編撰，王貽樑校點，呂友仁審讀：《儀禮經傳通解》書前，

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 冊，頁 26。據王懋竑《朱子年譜考異》，卷四之載：「按

《通解》刻於南康，則敬之自有〈跋語〉，……但今刻《通解》本不載〈跋語〉，不知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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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通解》中，有〈書數〉一篇闕而未補，而〈大射禮〉、〈聘禮〉、〈公食大夫

禮〉、〈諸侯相朝禮〉等八篇，則尚未脫稿。至若《儀禮集傳集註》部分，亦闕

〈卜筮〉一篇。然考察現存文獻，朱熹未嘗稱述此書之名，如其〈答李季章〉書

云： 

 

熹今歲益衰，……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為所編禮傳已略見端緒而未能卒

就，若更得年餘間未死，且與了却，亦可以瞑目矣。其書大要以《儀禮》

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諸義各綴其後，其見於它篇或它書可相發明者，

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别為

篇，以附其類。其目有〈家禮〉，有〈鄉禮〉，有〈學禮〉，有〈邦國禮〉，

有〈王朝禮〉，有〈喪禮〉，有〈祭禮〉，有〈大傳〉，有〈外傳〉。今

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45 

 

可見朱熹對此禮書之編修，於列舉九大類目之餘，仍未言及所編禮傳之名稱。上

述朱在以《儀禮集傳集註》為此書之舊名，是朱熹本欲在《儀禮》經文之下，兼

蓄各家注疏之善者，其〈答呂子約〉書即指出： 

 

説但禮文今日只憑注疏，不過鄭氏一家之 ，此更合商量耳。46 

 

倘欲擺脫一家之言，則莫若以集注之體例編次禮書，故於〈答潘恭叔〉書云： 

 

若作集注，即諸家説可附入。或有己見，亦可放温公《揚子法言》、《太

玄》例也。若只用注疏，即不必然，亦悶人耳。47 

                                                                                                                             
本從何得之，……」（頁 403）。又，此文亦見存於［清］朱彝尊（1629-1709）撰《經義

考》（清高宗敕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78，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4 年 10

月，初版），卷一百三十二，頁 656 上。 
45 見朱熹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李季章〉，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

第 21 冊，頁 1708-1709。 
46 見朱熹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答呂子約〉，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

第 22 冊，頁 2209。 
47 見朱熹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答潘恭叔〉，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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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朱熹在集諸家說之「集注」與鄭玄一家之「注疏」二者之間，自當以前者為佳

構而視後者多所煩悶，故必以編成禮書之集注為尚。然今所見《儀禮經傳通解》，

除間有按語以訂定注疏異文及獨抒高見外，於整體規模上，仍以分經別傳且附加

注疏之體例為之。於此即不得不令人質疑，何以朱熹編修禮書「集注」之理想，

最終僅以「通解」之名成書？ 

其間之緣故，錢穆先生嘗就《宋史．禮志》所載：朱熹欲「盡取漢、晉而下

及唐諸儒之説，考訂辨正，以為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沒」48一節而論之曰： 

 

元人修宋史，尚多通習朱子學者，此一節語，雖與經傳通解內容不合，亦

非全無當於朱子之夙所懷想。當是朱子本意如此，而發例太大，不獲如志，

故乃僅附注疏，不能廣及他書也。49 

 

蓋集諸家說之集注，其工夫遠非僅一家之注疏所可比擬，錢先生以朱熹「發例太

大」，亦可自前引〈答李季章〉書中所預擬之類目得見，其中除〈王朝禮〉為草定

而未暇刪改，〈喪禮〉、〈祭禮〉則僅能託付於門人黄榦（1152-1221），50望其能分

類編次，以續成此書之未足處。至於〈大傳〉、〈外傳〉二目，則不可得而見，亦

不見冑裔、門人論及之。於此可知，朱熹晚歲親定之《儀禮經傳通解》，因未能達

成原先預擬《儀禮集傳集註》所欲擇集諸家要說之標準，故不得不降格為一家注

疏之「通解」。至於朱在以《儀禮集傳集註》為是書之舊名，而以朱熹草定而未暇

刪改之〈王朝禮〉十四卷納之，遂易致後人以為《儀禮經傳通解》乃朱熹刪定後

之精華，反將《儀禮集傳集註》視為未刪去糟粕之蕪雜彙輯。 

即便如此，《儀禮經傳通解》終究是朱熹終其一生最重要之禮學代表作，其

在劉向（77-6 B.C.）《別錄》與鄭玄《儀禮注》之基礎上，51對《儀禮》一書予以

                                                                                                                             
第 22 冊，頁 2313-2314。 

48 見［元］脫脫等撰：《宋史．禮志》，卷九十八，冊 4，頁 2424。 
49 見錢穆先生撰：《朱子新學案》（臺北：三民書局，1982 年 4 月，再版），冊 4，頁 151。 
50 參見朱在撰：〈乞修三禮劄子〉跋文，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 冊，頁 26。 
51 朱熹曾刪潤賈公彥（永徽中［650-655］，官至太學博士）之言曰：「戴德、戴聖與劉向《別

錄》十七篇次第，皆〈冠禮〉第一，〈昏禮〉第二，〈士相見〉第三。自兹以下，《大戴》

即以〈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少牢〉、〈有司〉、〈鄉飲〉、〈鄉射〉、〈燕禮〉、

〈大射〉、〈聘禮〉、〈公食〉、〈覲禮〉、〈喪服〉為次，《小戴》則以〈鄉飲〉、〈鄉射〉、〈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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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頭換面之重整，此可從其所親定、草定與屬託之類目觀之。 

（二）朱熹《儀禮經傳通解》對《儀禮》之重整與分類 

今以朱熹親定之四大類目而論，有本為《儀禮》之篇目者，如〈家禮〉類之

〈士冠禮〉、〈士昏禮〉二篇；〈鄉禮〉類之〈士相見禮〉、〈鄉飲酒禮〉、〈鄉

射禮〉等篇；〈邦國禮〉類之〈燕禮〉、〈大射儀〉、52〈聘禮〉、〈公食大夫禮〉

等篇。有取自《禮記》之篇目者，如〈家禮〉類之〈冠義〉、〈昏義〉、〈內則〉

等篇；〈鄉禮〉類之〈投壺禮〉、〈鄉飲酒義〉、〈鄉射義〉等篇；〈學禮〉類

之〈少儀〉、〈曲禮〉、〈學記〉、〈大學〉、〈中庸〉等篇。〈邦國禮〉類之

〈燕義〉、〈大射義〉、〈聘義〉等篇。亦有取自《大戴禮記》之篇目者，如〈學

禮〉類之〈保傅〉、〈踐阼〉二篇；〈邦國禮〉類之〈諸侯相朝義〉。又於禮書

之外，另取自《管子》之篇目者，如〈學禮〉類之〈弟子職〉；以及〈家禮〉類

之〈親屬記〉則取自《爾雅》之〈釋親〉篇。 

以上各篇之中，亦多所增刪或另附他篇之文者，如〈士相見禮〉篇本有之覲

見國君儀節，即刪之而編入〈臣禮〉篇中；且另取《禮記》〈曲禮〉、〈少儀〉、

                                                                                                                             
禮〉、〈大射〉、〈士虞〉、〈喪服〉、〈特牲〉、〈少牢〉、〈有司〉、〈士喪〉、〈既夕〉、〈聘禮〉、

〈公食〉、〈覲禮〉為次。皆尊卑吉凶，先後雜亂，故鄭説不從之。唯劉向《別錄》〈大

射〉以上七篇與《小戴》同，而其下乃以〈聘〉、〈食〉、〈覲禮〉、〈喪服〉、〈士喪〉、〈既

夕〉、〈士虞〉、〈特牲〉、〈少牢〉、〈有司〉為次，皆尊卑吉凶，次第倫叙，故鄭用之也。」

又曰：「《儀禮》之次，賤者為先，故以〈士冠〉為先，無大夫冠禮，諸侯冠次之，天子

冠又次之。其〈昏禮〉亦士為先，大夫次之，諸侯次之，天子為後。諸侯鄉飲酒為先，

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禮〉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見〉為先後者，

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强而仕，即有摯見鄉大夫、見國君之等。又為鄉大夫、州

長行鄉飲酒、鄉射之事已下，先吉後凶，凶盡則又行祭祀，吉禮也。」見［宋］朱熹編

撰，王貽樑校點，呂友仁審讀：《儀禮經傳通解》，〈篇第目錄序題〉，收入《朱子全書》

修訂本，第 2 冊，頁 29-30。 
52 據［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儀禮注疏》載為「〈大射〉第七」（見《十三經注疏》

本，卷 16，頁 187），與朱熹所錄之篇名有一字之差。然依篇末阮元（1764-1849）撰，

盧宣旬摘錄之〈校勘記〉曰：「毛本射下有儀字，陳閩、監葛俱無，與此本合。釋文、

唐石經、徐本俱有儀字。」（頁 193）可知唐代《儀禮》版本有稱此篇為〈大射儀〉者，

朱熹之載，當必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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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藻〉諸篇中凡載有相見飲食之禮者多添附於後53，鮮有全錄原篇而不予以釐析

者。然而最具新義者，則是古無其篇，乃刪述諸經傳、史籍、百家之說，以創為

新篇，諸如〈家禮〉類之〈內治〉、〈五宗〉二篇；〈學禮〉類之〈學制〉、〈學

義〉、〈臣禮〉、〈鐘律〉、〈鐘律義〉、〈詩樂〉、〈禮樂記〉、〈書數〉、

〈五學〉等篇；〈邦國禮〉類之〈諸侯相朝禮〉篇。至於〈鄉禮〉類之〈士相見

義〉篇，與〈邦國禮〉類之〈公食大夫義〉篇，則援引劉敞（1019-1068）之文以

補其闕亡。以上列舉之新篇，除〈士相見義〉、〈學義〉、〈鐘律義〉與〈公食

大夫義〉分別為〈士相見禮〉、〈學制〉、〈鐘律〉與〈公食大夫禮〉之禮說外，

餘皆編入新修《儀禮經傳通解》之「經」文，誠如朱熹於〈家禮〉類〈內治〉篇

之〈序題〉云： 

 

古無此篇，今取《小戴》〈昏義〉、〈哀公問〉、〈文王世子〉、〈内則〉

篇及《周禮》、《大戴禮》、《春秋》内外傳、《孟子》、《書大傳》、

《新序》、《列女傳》、《前漢書》、賈誼《新書》、《孔叢子》之言人

君内治之法者，創為此記，以補經闕。54 

 

觀此中所摘取之文獻，多取諸禮文經傳與諸子之載，蓋朱熹以經籍闕佚，故創此

記文，以補禮經之闕。 

綜上所論，是朱熹編修《儀禮經傳通解》之主要特點有二：一在將《儀禮》

中之各項儀節予以分類，由其親定之四大類目觀之，則〈士冠禮〉、〈士昏禮〉

歸之於〈家禮〉類中，〈士相見禮〉、〈鄉飲酒禮〉、〈鄉射禮〉歸諸〈鄉禮〉

類，而〈燕禮〉、〈大射〉、〈聘禮〉、〈公食大夫禮〉歸於〈邦國禮〉類；並

將釋禮義之傳記篇文，附於各禮篇之後，且合而為同一單元。55亦即將傳統古禮之

分類，由冠、昏、喪、祭、朝、聘、鄉、射等禮，56一變而為〈家禮〉、〈鄉禮〉、

                                                 
53 參見［宋］朱熹編撰，王貽樑校點，呂友仁審讀：《儀禮經傳通解》，〈篇第目錄序題〉，

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 冊，頁 33。 
54 同前註，頁 32。 
55 如〈家禮〉類凡八篇，然僅有六單元，以〈士冠禮〉、〈冠義〉與〈士昏禮〉、〈昏義〉，

各自合組成同一單元所致。 
56 此分類之說本於《禮記．昏義》篇所云：「夫禮，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

朝、聘，和於鄉、射，此禮之大體也。」（見《十三經注疏》本，卷 61，頁 10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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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禮〉、〈邦國禮〉等類；此乃由一家之內諸種禮儀制度，推廓至一鄉之中，

以至於邦國間之禮儀。至於其中夾有〈學禮〉一目云者，稽古之禮文則無此禮類，

朱熹以「家塾、黨庠、遂序皆為鄉學，則其禮之次，宜有以見其設教導民之法」，
57故創立新類，以重教民之禮法。 

朱熹此番分類，予以古禮研究一劃時代之新格局，亦根本上跳脫《周禮．春

官．大宗伯》所指吉、凶、軍、賓、嘉等五禮之分類58，即從禮之性質轉換為禮之

使用範疇。蓋若論禮之施行範圍與禮之性質，看似接近，然細察二者分類之結果，

則自有其相異之處，如朱熹編修之〈鄉禮〉類中，〈士相見禮〉歸屬於賓禮，而

不同於其他之〈投壺禮〉、〈鄉飲酒禮〉、〈鄉射禮〉等皆屬之於嘉禮也。至於

分類結果相同者，如〈家禮〉類者皆屬之於嘉禮，蓋以貴族之禮教，必先授之於

家，而後及其他，觀夫古之〈士冠禮〉為士人成年之禮儀，士人行此禮之後，即

可依宗法禮制，得有繼承、娶妻、出仕等資格；至於〈士昏禮〉則係士人上事宗

廟，下繼後世之關鍵禮儀，二禮性質雖皆同屬嘉禮，但其意義卻各有所偏，故傳

統上亦有將之別為冠、昏兩類者，然朱熹則以此二禮均歸屬於〈家禮〉之類別中，

以之皆為施行於貴族家內之禮儀也，其著眼處自與《周禮．春官》之說有異。 

此外，朱熹對《儀禮》之增修考論，於各類目之中，除禮經之儀節及其釋義

篇文外，更加入相關之禮制法度，今舉〈家禮〉類為例，其中之〈內則〉篇，即

視之為「古經」之遺，當「必古者學校教民之書」，且引鄭玄之說，謂此乃「事

父母、舅姑之法」；其次，〈內治〉篇如前述為「言人君内治之法」；其次，〈五

宗〉篇「言宗子之法以治族人」；最後，〈親屬記〉則載「三族親戚之名號」。59

可知朱熹編次《儀禮》之相關經傳，自禮之施行範圍為標準而別為數類，其居首

類之〈家禮〉，因具貴族禮儀初行於家族之源起意義，遂將古籍經傳相關記載，

                                                 
57 參見［宋］朱熹編撰，王貽樑校點，呂友仁審讀：《儀禮經傳通解》，〈篇第目錄序題〉，

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 冊，頁 36。 
58 ［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周禮注疏．春官．小宗伯》載：「以吉禮事邦國之鬼

神示」；「以凶禮哀邦國之憂」；「以賓禮親邦國」；「以軍禮同邦國」；「以嘉禮親萬民」。（見

《十三經注疏》本，卷 18，頁 270-277。）又〈春官．小宗伯〉：「掌五禮之禁令與其用

等。」鄭玄注引鄭司農（鄭眾，?-83）云：「五禮，吉、凶、軍、賓、嘉。」（《十三經注

疏》本，卷十九，頁 290。） 
59 參見［宋］朱熹編撰，王貽樑校點，呂友仁審讀：《儀禮經傳通解》，〈篇第目錄序題〉，

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 冊，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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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依原有篇名，或新立篇目，皆以增補廣益〈家禮〉一類之內容，使對古禮之探

究，能於冠、昏、喪、祭、朝、聘、鄉、射等禮之大體，與吉、凶、軍、賓、嘉

等所謂「五禮」之分別中，另行開闢一新之門徑。 

另外，朱熹編修《儀禮經傳通解》之另一特點，乃是將原《儀禮》各篇篇文

予以分章標目，或更進而增刪重組，如以〈士冠禮〉篇釐析為〈筮日〉等二十四

章為例，其中最末之〈女子笄〉章，則非《儀禮．士冠禮》原篇之載，乃節錄自

《禮記．雜記》篇與〈曲禮上〉篇；其次，且將原篇中之「戒賓」、「宿賓」、

「始加」、「再加」、「三加」、「醴冠者」、「字冠者」、「醮」諸儀節之告

辭、答辭、祝辭、醴辭、字辭、醮辭等，斷自經文後而止於記文前之辭文，分別

附於所屬新標各章次之末，其中次序亦因〈字冠者〉與〈醮〉二章之先後不同，

而與原篇所載前後有異；再次，將原篇中本在諸辭後、記文前之「三屨」一文，

改移至〈陳器服〉章中諸禮服之後，以「既加冠而適房改服，即得并易屨而出也」；
60最後則將原篇最末之記文全刪，修潤後另行編入本書之〈冠義〉篇中。 

綜括上述所論，朱熹編修《儀禮經傳通解》〈家禮〉之意義，在能明確劃定

古禮之施行範疇，而不為禮制儀節之吉凶性質所限，以利旁搜遠紹〈家禮〉類中

相關之禮法，擴大對〈家禮〉古儀之義的貫通融會。 

四、朱熹博古通今、明禮致用的治禮之道 

（一）世傳《儀禮》與朱熹《家禮》在性質上之差異 

漢代曾稱《儀禮》十七篇為「士禮」者，61其內容該括有冠、昏、喪、祭、朝、

聘、鄉、射等八種禮項，或易予人以《儀禮》一書皆為古代士人之禮制。清人皮

錫瑞嘗為此辨明曰： 

 

                                                 
60 此為朱熹之按語，見［宋］朱熹編撰，王貽樑校點，呂友仁審讀：《儀禮經傳通解》卷

第一，〈士冠禮第一〉，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 冊，頁 54。 
61 ［漢］班固（32-92）撰：《漢書．藝文志》曰：「漢興，魯高堂生傳《士禮》十七篇。」

（見氏撰，［唐］顏師古（581-645）注：《新校本漢書集注》（臺北：鼎文書局，1986 年

10 月，6 版），冊 2，卷三十，頁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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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篇古稱士禮，其實不皆士禮，純乎士禮者，惟〈冠〉、〈昏〉、〈喪〉、

〈相見〉，若祭禮則〈少牢饋食〉、〈有司徹〉為大夫禮，〈鄉飲〉、〈射〉

士大夫所通行，〈燕禮〉、〈大射〉、〈聘禮〉、〈公食大夫〉為諸侯禮，

〈覲禮〉為諸侯見天子禮，並非專為士設，其通稱士禮者，蓋以士冠列首，

遂並其下通稱為士，而不復分別耳。62 

 

是知《儀禮》彙集古代貴族冠、昏等八禮，對後世揭示先秦禮制之規範與內容。

然而古禮「至秦大壞」63之命運，並未隨后倉（字近君，武帝至宣帝間人）之三家

弟子立於學官而大興於後世，實究因於古禮繁縟而難行，故朱熹所編訂之《家禮》，

即在規模上較諸《儀禮》之相關儀節，刪省頗多。如《家禮》之〈冠禮〉篇中，

僅〈冠〉、〈笄〉二章；細考之，篇首所載「主人告於祠堂」者，此「告禮」則制

定於前篇〈通禮〉之〈祠堂〉章內；其餘亦僅保留「戒賓」、「宿賓」、「陳器服」、

「即位」、「迎賓」、「加冠」、「再加」、「三加」、「醮」、「字冠者」、「賓出就次」、「冠

者見祠堂」、「冠者見尊長」、「禮賓」、「冠者見鄉先生及父之執友」等儀節，相對

於《儀禮》者，稍有差異而禮文簡省頗多；又其注文云：「古禮筮日，今不能然」，

而「古禮筮賓」亦同，64故皆刪減之。 

朱熹《家禮》一書在以《儀禮》為張本之前提下，僅分篇制定冠、昏、喪、

祭等四大儀節，取其皆屬家居人倫所特重之禮；另又編次〈通禮〉乙篇，置於是

書之首，內凡三章，首章曰〈祠堂〉，朱熹稱「其制度亦多用俗禮」，次章曰〈深

衣制度〉，「以前章已有其文，又平日之常服，故次前章」，三章曰〈司馬氏居

家雜儀〉，以「此乃家居平日之事，所以正倫理篤恩愛者，其本皆在於此」。65此

乃《家禮》與世傳《儀禮》之最大差別處，蓋「通禮」者，朱熹界說為「有家日

用之常禮，不可一日而不修者」；而〈通禮〉之首二章，著重於祠堂與深衣、常

服之制，是以此一每日必行之「常禮」，自多載明於〈司馬氏居家雜儀〉一章中，

此章所述之禮儀，迥異於《儀禮》中冠昏等八禮之儀節，反更類同於《禮記．內

                                                 
62 見［清］皮錫瑞撰：《經學通論》，〈三．三禮〉，頁 20。 
63 見［漢］班固撰：《漢書．藝文志》，卷三十，冊 2，頁 1710。 
64 見［宋］朱熹編撰，王燕均、王光照校點：《家禮》，卷第二，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

第 7 冊，頁 889-890。 
65 此三章朱熹之注文，分見於［宋］朱熹編撰，王燕均、王光照校點：《家禮》，卷第一，

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7 冊，頁 875、87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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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篇之文。66又朱熹於章題下注云「此章本在〈昏禮〉之後」；考前者〈祠堂〉

章下注稱「此章合在〈祭禮〉篇」；〈深衣制度〉章下亦注曰「此章本在〈冠禮〉

之後」；於斯可見朱熹編修《家禮》之初，亦將上述相關禮制或禮說，附於《儀

禮》之諸儀節之後，再以其歸屬於日用常禮之故，而改置於〈通禮〉篇之內。故

《家禮》之性質已不純然為冠、昏、喪、祭等四禮之儀典，而更具備禮書經、傳

相附合編之雛形，其間抑或有先傳後經之編次，如〈冠禮〉篇之〈冠〉章先言「男

子年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行之」之忌；而後始及「前

期三日，主人告於祠堂」之儀。其次，〈昏禮〉篇首章〈議昏〉亦先言「男子年

十六至三十，女子年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必先使

媒氏往來通言，俟女氏許之，然後納采」。另〈祭禮〉篇首章〈四時祭〉於儀節

末有云「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量筋力而行之，財

力可及者，自當如儀」等皆是。67 

（二）朱熹從編纂古禮中探究對世俗之禮的適應性發展 

朱熹編修禮書，雖依從古禮之制，然卻不一味奉遵禮儀舊法，而多留心於古

禮之改良，以期適用於世俗之禮，茲舉三例以說明之，其一，於宗法至上之時代，

女子之笄禮自遠不如男子冠禮般隆重，而《儀禮》書中除〈士昏禮〉篇之「記」

文曰：「女子許嫁，笄而醴之，稱字」三句外，即無相關禮制之記載；由前述《儀

禮經傳通解．士冠禮》篇所析分之二十四章中，可知朱熹即特置有〈女子笄〉一

章，藉此以彰明成人之禮，自不必全然局限於男子之思想。然察其中僅簡言許嫁

與否於笄禮之區別；又不若《家禮．冠禮》篇之〈笄〉章，於笄禮儀節之述明則

更見完備，曰： 

 

                                                 
66 其中以「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若不入，起敬起孝，說則復諫；不說，與

其得罪於鄉黨州閭，寧孰諫。父母怒，不說，而撻之流血，不敢疾怨，起敬起孝」；及

「子甚宜其妻，父母不悦，出；子不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行夫婦之禮焉，沒身

不衰」等二節文字，則幾全同於《禮記．內則》篇文。 
67 以上引文，見於［宋］朱熹編撰，王燕均、王光照校點：《家禮》，卷第二、第三、第五，

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7 冊，頁 889、89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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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陳設。厥明，陳服，序立。賓至，主婦迎入，

升堂。賓為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乃醮。乃字。乃禮賓，皆如冠

儀。68 

 

此笄禮之儀雖較冠禮略簡，然大體「皆如冠儀」，唯宿賓之辭曰：「某將加笄於女

某，若某親某女某之首，某親（「親」或作「封」）將涖之，敢宿。某上某人。」

而賓字之祝辭則曰：「禮儀既備，令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女士攸宜。宜

之於嘏，永受保之，曰某某某。」其與冠禮之差異，僅在冠子、笄女之別，故「髦

士」遂改為「女士」，另所宿之賓，則「擇親姻婦女之賢而有禮者為之」，遂致其

中文句稍有小異耳；至於始加之祝辭與醮辭等，則皆與冠禮同之。69蓋朱熹以成年

禮中因男女有別，致使成人之禮名雖異而其禮教之實則同，遂將古禮之微末如笄

禮者，猶彰顯其要以入於冠禮之項次中，此其一。 

其次，《儀禮．士昏禮》篇載云：「若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而

朱熹《儀禮經傳通解．士昏禮》篇將之編入〈奠菜〉章，此篇前一〈祭行〉章，

朱熹之按語有云：「婦入三月，廟見祭菜之後，亦得助祭也。」是奠菜即廟見也。

此外，《禮記．曾子問》篇亦曰：「三月而廟見，稱來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

婦之義也。」是「三月廟見」之禮，古已有之。然此禮於朱熹《家禮．昏禮》篇

之〈廟見〉章中，則改曰： 

 

三日，主人以婦見於祠堂。70 

 

將古禮由「三月」改易為「三日」，此又不同於司馬光《書儀》〈婚儀下〉篇之〈婦

見舅姑〉章內注文云：「若舅姑已沒，則古有三月廟見之禮，今已拜先靈，更不行。」
71是知對「三月廟見」古禮之改革，前已有之，然司馬光逕刪其禮，而朱熹則設專

                                                 
68 見［宋］朱熹編撰，王燕均、王光照校點：《家禮》，卷第二，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

第 7 冊，頁 893。 
69 以上說明，同前註，頁 890-893。 
70 見［宋］朱熹編撰，王燕均、王光照校點：《家禮》，卷第三，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

第 7 冊，頁 900。 
71 見［宋］司馬光撰：《書儀》（清高宗敕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2，臺北：

臺灣商務印書館，1983 年 12 月，初版），卷四，頁 47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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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保留之，且於文下注云：「古者三月而廟見，今以其太遠，改用三日，如子冠而

見之儀。」此又朱熹不以古禮繁縟費時而盡廢之，仍襲用此禮而僅以縮短時日為

之，此其二。 

其三，朱熹亦對古禮之所無，而於當世所風行之宗教性喪俗，有不予認同者，

如於《家禮．喪禮》篇之〈銘旌〉章中，明白主張：「不作佛事。」為此朱熹引

用司馬光之長篇議論曰： 

 

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年、再期、除喪飯僧，設道

塲，或作水陸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此者滅彌天罪惡，必生天

堂，受種種快樂，不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不知

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不知苦，況於死者，形

神相離，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神則飄若風火，不知何之，

借使剉燒舂磨，豈復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惡

也，苟不以至公行之，雖鬼何得而治乎？是以唐廬州刺史李丹〈與妹書〉

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

而禱浮屠，是不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惡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不厚

哉，就使其親實積惡有罪，豈賂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

滔滔信奉之，何其易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

曷若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若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

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復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見閻

羅等十王者耶？不學者固不足言，讀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72 

 

朱熹藉引司馬氏之說，以證說浮屠佛法於始死及七七日等日飯僧，設道塲，作水

陸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之虛妄；其中嘗以儒家君子小人之身後，對應於浮

屠天堂地獄之說，謂不以佛事之有無而得變易耳。此於當世禮俗之侈盛，朱熹反

有不媚俗情之堅持，此其三。錢穆先生曾指出： 

 

                                                 
72 見［宋］朱熹編撰，王燕均、王光照校點：《家禮》，卷第四，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

第 7 冊，頁 905。此文之後，朱熹無一字之按語，係當以司馬光之論點為然。惜此文今

已不見於司馬氏之遺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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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禮既不可行，道釋却自有一套通俗可行之禮，此乃朱子當時所以特重講

禮之一番沉重心情也。73 

 

此錢先生另從當世儒禮與道、釋禮俗之相對消長現象，解析朱熹何以重視講議禮

制之文化使命感。 

綜括上述所舉三例觀之，朱熹編修世傳禮書以定新儀典章之際，鮮有因循守

舊、泥古不化之弊，是以古之男女雖有輕重之別，然因古禮本有笄禮之儀，遂舉

而編入冠禮之專章矣。至於改古禮「三月廟見」為「三日廟見」之儀，則同時將

承襲古禮與適用俗禮間之差距予以兼容並包，以為當世之用。至於對後世所趨從

之宗教喪俗，朱熹則堅拒不予迎合以吸納之，否則於喪禮中另行「始死之日」、

「七七日」、「百日」、「期年」、「再期」、「除喪」等法會，勢將瓦解古禮

沿襲之遺意；凡此皆能探知朱熹編次禮書時，必兼綜考量對世俗之禮在功能上之

可行性發展。 

五、結語 

朱熹之《家禮》係在司馬光、二程、張載之禮書基礎上編撰而成，而此書所

欲適用之階層，本以卿大夫家之仕宦家族為主，此可從〈通禮〉篇強調為人子於

父母之藥物，「當親自檢數、調煮、供進，不可但委婢僕」；而「烹調飲膳，婦

人之職也。近年婦女驕倨，皆不肯入庖廚」74得知，蓋「但委婢僕」與「婦女不肯

入庖廚」，皆非尋常士庶民之家所能想望者。《家禮》一書除〈通禮〉篇外，僅

列冠、昏、喪、祭等四大禮篇，以世傳《儀禮》禮制為根源之前提下，取其皆屬

家族人倫範圍內所必遵循之禮。 

至於朱熹晚歲所親定《儀禮經傳通解》之〈家禮〉一類，則僅有〈士冠禮〉、

〈士昏禮〉兩種禮制，另依其體例，取《禮記》之〈冠義〉、〈昏義〉兩篇，及

諸經史雜書載及是禮者，附於前述相關禮篇之後，並合為同一單元；另編入與〈家

禮〉相關之禮法制度，且視同於禮經之文者，依序為「事父母、舅姑之法」之〈內

                                                 
73 見錢穆先生撰：《朱子新學案》，冊 4，頁 151。 
74 見［宋］朱熹編撰，王燕均、王光照校點：《家禮》，卷第一，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

第 7 冊，頁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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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篇、「人君内治之法」之〈內治〉篇、「宗子」治族人之法之〈五宗〉篇，

及「三族親戚名號」之〈親屬記〉。  

以上朱熹兩部「家禮」，一為當世禮俗訂定儀節規範，一為研究古禮而因類

聚篇；高明（1909-1992）先生有言：「《家禮》是朱子為當世寫的，這與《儀禮

經傳通解》裡的〈家禮〉部分著重古禮的探究不同，這是不能混為一談。」75蓋前

者規模雖小，猶然係繼承《儀禮》典章，以為當世之用，故可視之為當世之新《儀

禮》，此從其書堂皇之冠、昏、喪、祭四大禮篇，大致遵循《儀禮》之禮範可知，

而其所要在能對外抵禦道、釋禮俗，對內則敦化導民，以彰明禮教中謹名分、崇

愛敬之本然。而後者則藉由對古禮之分類，並結合禮經、傳記與經史雜說之載及

於禮法制度者，綰合聚積於類同之禮篇中，藉此擴大古禮研究之視野。 

 

 

 

 

 

 

 

 

 

 

 

 

 

 

 

 

 

 

                                                 
75 見高明先生撰：〈朱子的禮學〉，收入《輔仁學誌》11 期，1982 年 6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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